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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承辦人：衛生稽查員 白蕙菁

電話：25265394#3413

電子信箱：hbtcm00787@taichun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1000868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140000I_1100086833_ATTACH1.pdf、

387140000I_1100086833_ATTACH2.pdf、387140000I_1100086833_ATTACH3.odt、

387140000I_1100086833_ATTACH4.odt)

主旨：檢送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及

其作業流程圖、申請書、證明書(範本)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10年7月21日衛授疾字第1100101257號函

辦理。

二、受主管機關委託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之公、私立醫

療機構，其機構內工作人員如因執行該防治工作致染疫，

依據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第7

條規定，得由機構核轉本條規定之資料，協助當事人申請

補助，以保障符合申請資格者之權利。

三、各公、私立醫療機構核轉個案申請資料，請函送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

正本：本市各醫院、本市醫師公會及診所協會、本市各區衛生所

副本：本局醫事管理科、本局疾病管制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0969



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 EN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3 月 19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衛生福利部 ＞ 疾病管制目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所稱因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身心

障礙或死亡者，指公、私立醫療機構、警察或消防機關與其他相關機關（

構）、學校、法人、團體之人員或受委託之自然人，因執行第五類傳染病

防治工作，致感染第五類傳染病造成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

前項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之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感染第五類

傳染病者，得不予補助。

本辦法之補助種類如下：

一、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傷病給付。

二、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身心障礙給付。

三、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死亡給付。

四、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身心障礙或死亡者子女教育費用給付。

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補助上限如下：

一、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傷病者：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身心障礙者：

（一）重度或極重度身心障礙：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中度身心障礙：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輕度身心障礙：新臺幣二百六十五萬元。

三、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死亡者：新臺幣一千萬元。

前項第二款身心障礙等級之鑑定，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相關法規

規定辦理。

第一項補助上限，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視第五類傳染病之特性及嚴

重度，經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以公告調整之。

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子女教育費用，以學費及雜費為限，依下列規定補助

之：

一、就讀於國內學校之未成年子女，核實補助；其成年時仍在學校就讀者

列印時間：110/07/12 21:39



第 6 條

第 7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於取得學位或學業中輟前，亦同。

二、就讀於國外學校之子女，比照前款規定補助之。但其額度，以國內相

    當層級類似性質科系平均額度為限。

本辦法各補助費之請求權人如下：

一、死亡給付：死者之法定繼承人。

二、身心障礙或傷病給付：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三、子女教育費用：子女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前項第一款法定繼承人申請領受之順序、數人領受之方式、經死亡者預立

遺囑指定領受及領受權之喪失，比照公務人員撫卹法相關規定辦理。

請求權人申請補助費，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或由其服務單位核轉：

一、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傷病：

（一）醫院出具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診斷證明書。

（二）相關單位出具係因執行防治工作致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證明文件。

（三）主管機關確認罹患第五類傳染病報告。

（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身心障礙：

（一）前款各目規定文件。

（二）身心障礙證明。

三、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死亡：

（一）第一款各目規定文件。

（二）醫院出具死亡原因為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證明文件。

（三）死亡者除戶戶籍謄本。

（四）全戶戶籍謄本（應能檢視與死亡者之遺族關係）。

四、子女教育費用：

（一）第一款各目規定文件。

（二）身心障礙證明或醫院出具死亡原因為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證明文件

      。

（三）學生證影本及繳費單據。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案件受理或資料齊全之日起於六個月內完成審定。必要

時，得予延長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審定結果，以書面通知請求權人，並副知請求權人戶籍

所在地主管機關。

補助費用經審定後，主管機關應於審定結果處分送達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撥



第 11 條

第 12 條

付手續。但請求權人對補助費用之審定不服者，不在此限。

因同一原因事實同時或先後具有第四條第一項各款補助費用領取資格者，

應擇其較高之給付金額予以補助；已就較低之補助金額予以補助者，應補

足其差額。

除第四條第一項之補助屬補償性質，不須抵充外，依第五條規定補助之子

女教育費用，如已因相同原因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性質相同給付者，應予

抵充。

執行本法防治工作致傷者於醫療終止後，地方主管機關如發現疑似有身心

障礙或需社會救助狀況，應通知當地社會行政單位主動協助。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三月十九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一月十

五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致傷病、
身心障礙或死亡之補助作業流程圖

申請

• 申請人填妥申請表並檢附所需文件影本（見網頁申請表格）

• 以掛號寄送或由服務單位核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補件
• 所需文件若有欠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函請申請人補正

審核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審核申請案件之資格、補助或補助之種類、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

• 審核時間為受理申請或資料齊全之日起6個月，必要時，得予延長1次，並以3個月為限

審定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書面通知申請人審定結果，並副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撥款
• 衛生主管機關於通知審定結果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撥付手續



第1頁 共二頁                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書/109.2版 

申請案號：  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 
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書 

登錄案號：  

  

請

求

權

人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日（市話）： 夜（市話）： 手機： 

受害人□未成年，由法定代理人申請，請再於下欄填法定代理人資訊，並提供關係證明。 
□已死亡，由繼承人申請，請再於下欄填繼承人資訊，並提供關係證明。 

法

定

代

理

人

／

繼

承

人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日（市話）： 夜（市話）： 手機： 

指

定

連

絡

人 

姓名  關係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日（市話）： 夜（市話）： 手機： 

事

由 

疑因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感染第五類傳染病， 
□致傷病 或 □致身心障礙，申請補助。 
□於     年     月     日死亡，申請補助。 
□致身心障礙或死亡者，申請補助子女教育費用給付。  

案 執行日期  年  月  日 執行地點  症狀  



第2頁 共二頁                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書/109.2版 

情

概

要 

病

情

發

展

及

求

診

經

過 

 



第3頁 共二頁                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書/109.2版 

 

附錄 

一、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說明 
1、法規依據：本項補助申請，係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74條第1項及「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

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辦理。 
2、申請對象：依據本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略以，指公、私立醫療機構、警察或消防機關與其他相

關機關（構）、學校、法人、團體之人員或受委託之自然人，因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

治工作，致感染第五類傳染病造成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 
3、申請期限：受害發生日起10年內。 
4、作業時程：包含病歷調閱、資料檢核、案件審查（委員鑑定、審議會議）；本辦法第8條規定略

以，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案件受理或資料齊全之日起於6個月內完成審定。必要時，得

予延長一次，並以3個月為限。 
5、檢附資料：一、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傷病： 

（一）醫院出具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診斷證明書。 
（二）相關單位出具係因執行防治工作致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證明文件。 
（三）主管機關確認罹患第五類傳染病報告。 
（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身心障礙： 
（一）前款各目規定文件。 
（二）身心障礙證明。 
三、感染第五類傳染病致死亡： 
（一）第一款各目規定文件。 
（二）醫院出具死亡原因為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證明文件。 
（三）死亡者除戶戶籍謄本。 
（四）全戶戶籍謄本（應能檢視與死亡者之遺族關係）。 
四、子女教育費用： 
（一）第一款各目規定文件。 
（二）身心障礙證明或醫院出具死亡原因為感染第五類傳染病之證明文件。 
（三）學生證影本及繳費單據。 

6、病歷調閱：為鑑定致傷病或死亡原因，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6款及傳染病防治法

第39條第4項規定，並參照健保就醫明細，向醫事機構調閱期間受害人所有病歷。 
受害人 
（簽名或蓋章） 

 註：受害人如未滿20歲，須出具其簽名或蓋章（未滿7歲或無法簽名者

可由法定代理人代行），並請法定代理人其中一方於下欄簽名或蓋

章。 
法定代理人／繼承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二、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註記事項 
 

 



  

因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證明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執行工作

者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執 
行 
防 
治 
工 
作 
致 
傷 
病 
或 
死 
亡 
事 
實 
經 
過 

請說明執行工作者具體之防治工作內容、於何時何地因工作致

感染等詳細事實經過、已完備相關防護仍無法避免感染(非故

意、重大過失)等…… 

 

 

 

 

 

 

 

 

 

 

 

 

 

 

填表人 

簽章 
 

機關(構) 

首長職章 

及印信 

 

填寫說明： 

一、 本證明書依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下稱本辦法)第7

條第1款第2目之規定訂定。 

二、 申請本辦法補助者，應另行檢附由服務單位所開立之在職證明。 

三、 執行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事實經過應詳細填寫，如有偽報、偽證或明知不實

而仍予核轉，應負偽造文書等相關法律責任。 

四、 本證明書請由任職單位調查填寫，經機關(構)首長蓋章，並加蓋機關(構)印

信。 



 


